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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自然人股东成本原值申报的告知书

致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自然人股东：

根据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《关于证券机构技术和制度

准备完成后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

的通知》（财税［2011］108号）规定:自 2012 年 3 月 1 日起，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公司在向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

司申请办理股份初始登记时，需一并申报自然人股东持股成

本原值，并由会计师事务所或税务师事务所对申报资料出具

鉴证报告；未申报限售股成本原值的股东，按限售股转让收

入的 15%核定限售股成本原值及合理税费。个人转让新上市

公司限售股的，实际转让收入减去成本原值和合理税费后的

余额，适用 20%税率，计算需扣缴的个人所得税额。（合理税

费是指转让限售股过程中发生的印花税、佣金、过户费等与

交易相关的税费）

鉴于申报自然人股东持股成本原值需要个人限售股股

东提供有关限售股成本原值的详细资料以及会计师事务所

或税务师事务所出具的鉴证报告，本行自然人股东请根据个

人实际持股情况，进行持股成本原值申报安排。

据此，本行对全体自然人股东就以下事项予以告知：

一、需申报持股成本原值的自然人股东请提供以下资料：

（一）自然人股东亲自签署的《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自然人股东声明及承诺》（见附件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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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自然人股东持股成本原值的详细资料，包括但不

限于股东本人身份证、持有人编码证、支付价款凭证、股权

转让协议、个税缴纳凭证等（均需同时提供原件和复印件）；

（三）有证监会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资格的会计师事务

所出具的鉴证报告原件 2 份。

二、在申报期间内不进行申报或者无法提供完整的持股

成本原值详细资料的，视为自愿放弃持股成本原值申报。不

进行成本原值申报的个人股东在实际转让限售股时，将以实

际转让收入的 15%核定其转让限售股成本原值和合理税费。

三、根据“财税[2011]108 号”第三条相关规定，自然

人转让新上市公司限售股的，以实际转让收入减去成本原值

和合理税费后的余额，按 20%的税率，计缴个人所得税。

四、根据“财税[2011]108 号”第四条相关规定，自然

人股东在本行申请办理股份初始登记时，确实无法提供有关

成本原值资料和鉴证报告的，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在完成股份

初始登记后，将不再接受本行自然人股东申报有关成本原值

资料和鉴证报告，并按规定以实际转让收入的 15%核定限售

股成本原值和合理税费。

五、申报时间：2019 年 9 月 11日至 2019 年 9 月 20日，

上午 9：00-12:00，下午 14：00-17：00（仅工作日受理）。

六、申报地点：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工

作办公室

七、在申报资料提交完整后，请务必向本行索要受理回

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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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咨询电话：

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

023-63077088

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上市工作办公室

023-61111535

特此公告。

附件-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然人股东声明及承

诺.docx

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19 年 9 月 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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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重庆农村商业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自然人股东声明及承诺

本人 （身份证号： ）系重庆

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为“重庆农商行”）

的自然人股东，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，本人持有重庆农商行

股份。

本人对以下事项做出承诺或声明：

1.重庆农商行已根据《关于证券机构技术和制度准备完

成后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》

（财税[2011]108 号）的规定，向本人告知本次持股成本申

报的相关事项，本人已充分知晓有关本次持股成本申报的规

定、法律后果及注意事项；

2.本人自愿按时提供成本原值资料和鉴证报告，涉及相

关费用由本人自理。

3.本次对纳税成本申报安排系由本人自愿做出，本人已

充分知晓上述方案的预期风险，由该风险造成的税收方面的

损失及其他法律、经济后果由本人自己承担，与重庆农商行

无关。

承诺人（签名）：

年 月 日


